基础公益研究专项申请条件
第十二条 申请人应具有承担基础研究项目（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原则上为正式受聘于依托单位的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正式人员或长期工作人员。支持在站博士后申报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年度申请通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申请人应当是申请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负责人。
第十三条 重大项目申请人须同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二）应结合支持领域的指南要求，提出明确的研究目标、创新的学术思想、合理的研究方案，申请者和项目组应有扎实的研究工作基础和良好的研究条件。
第十四条 杰青项目申请人须同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0周岁；
（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
第十五条 重点项目申请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
第十六条 探索项目申请人须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硕士学位。
